
农办渔〔2016〕81 号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6 年

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专项转移

支付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渔业主管厅(局):

近期,《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6 年船舶报废拆解和船型标准化

补助资金 (渔船报废拆解、更新改造和渔业装备设施建设)的通

知》(财建〔2016〕741 号)和《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6 年船舶报废拆

解和船型标准化补贴(渔民减船转产)的通知》 (财农〔2016〕 169

号)相继印发,2016 年中央财政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专项

转移支付资金已全部到位。 为做好政策落实和项目实施工作,提

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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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任务

根据“财建〔2016〕741 号”和“财农〔2016〕169 号”文件要求,

2016 年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

渔船报废拆解、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人工鱼礁建设、渔港航标

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

装备建设工作。 我部根据有关要求已明确各省(区、市)的工作任

务(详见附件 1),各地要严格按照文件规定的工作任务和资金安

排组织开展项目实施工作,尽快将工作任务分解至各地(市、县)

和项目实施单位。

请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相关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办渔〔2015〕65 号)的相关要求,按不同支持方向分别制定实施

方案,于 2016 年底前统一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二、项目实施有关规定

各级渔业部门要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船舶报废拆解

和船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5〕977 号)和

“农办渔〔2015〕65 号”要求,切实做好各类项目组织实施工作。

(一)严格执行补助期限和实施范围,对列入补助范围的予以

补助

用于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的补助资金,补助起始日期为

2015 年 10 月 1 日;渔船灭失、报废拆解后申请减船转产的,应在 12

个月内申请办理减船转产资金申领手续,逾期渔业主管部门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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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用于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的补助资金,对 2015 年 10 月 1 日

以后开工建造的渔船予以补助(以渔业船舶检验部门下达的开工

令为准);更新改造渔船原则上应为各地推荐的标准化船型或符合

标准尺度的船型,木质、钢丝网水泥等材质渔船不纳入补贴范围,

不支持更新建造双船底拖网、帆张网、三角虎网等作业类型渔船;

大中型渔船(船长 12 米及以上)和小型渔船(12 米以下)的船网工

具指标不能相互转换,不支持以合并小型渔船指标的方式更新建

造渔船。

用于人工鱼礁建设、渔港航标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深水抗风

浪养殖网箱、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的补助资金,对 2015

年 10 月 1 日以后建设的内容予以补助,此前建设的内容不予支

持,也不得计入完成的项目任务量。 人工鱼礁建设应在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范围内实施,项目执行省份没有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的,应集中和优先安排有一定建设基础、项目实施后可以建成

符合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要求的海洋牧场建设单位;深水抗风

浪养殖网箱选址应符合本区域海洋功能区划和生态环保要求,禁

止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建深水网箱。

(二)严格执行补助标准,按照补助上限或规定的补助资金比

例予以补助

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按照 5000 元 / 千瓦予以补助;海洋捕

捞渔船更新改造补助资金总体上不超过分档渔船平均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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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且不超过分档定额补助上限;人工鱼礁建设用于礁体建造的

资金占比不低于补助资金的 70% ,海藻场和海草床增殖修复补助

资金不高于补助资金的 15% ;渔港航标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级

以上渔港升级改造与整治维护,以及二级渔港、内陆渔港、避风锚

地建设,用于防坡堤、拦沙堤、码头、趸船、护岸、系泊、疏浚等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应占建设总投资的 75% 以上,总投资不得低于补助

资金;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每只网箱补助不超过实际造价的

50% ,且不超过补助上限,各地要根据本地网箱类型、造价等实际

情况细化具体补助标准;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按照补助

上限补助。

(三)严把项目评审、验收、公示关,分类拨付项目补助资金

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由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对申报项目进

行审核。 列入补助的渔船名录和补助资金数量等内容必须经过公

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按照“先减后补”的方式拨付补助资金,

具体发放程序要求和资金结算方式由各省自行确定。

海洋渔船更新改造由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申报

项目进行审核,并负责组织项目验收工作。 列入补助的渔船名录

和补助资金数量等内容必须经过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渔

船更新改造须按规定办理船网工具指标审批手续,渔船建造完工

后,取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和《渔业捕捞

许可证》,方可申领资金补贴,大型渔船(24 米及以上)可采取“建

补结合”方式分段拨付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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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鱼礁建设和渔港航标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单位,需

制定项目具体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深度等同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初

步设计)。 实施方案经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并正式批复后

方可实施。 项目任务完成后,由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组织验收,并将验收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其中

渔港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单位应具备渔港工程或水运工程乙级以上

资质,评审和验收专家从农业部成立的渔港建设专家库中随机抽

取,专家人员组成和数量按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成立渔港建设专

家库的通知》 (农办渔〔2016〕67 号)执行。 按照“建补结合”的方

式,分段拨付资金。

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由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

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并负责组织项目评审验收。 评审验收结果要

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养殖企业(或实施单位)名称和补助资

金数量等,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按照“先建后补”方式,对完成项

目任务的,经验收合格并公示的单位,方可拨付资金。

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由省级渔业主管部门会同财

政部门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并负责组织项目评审验收。 评审验

收结果要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渔船名称(或实施单位)和补

助资金数量等,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 资金拨付方式由各省(区、

市)自定。

(四)做好相关工作之间的衔接与统一标准工作

渔船报废拆解要与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工作相衔接。 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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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拆解资金是对于减船转产过程中的渔船报废拆解、人工鱼礁

改造及投放、废料处理和渔具集中销毁等工作的补助,各地的资金

分配应与减船转产任务量相匹配。

渔船和渔港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建设是国内渔业油补政策调整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的重要方向,我部在《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渔船渔港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平台技术规范>的通知》 (农办渔

〔2016〕61 号)中对渔船和渔港动态监控管理系统以及容灾备份中

心建设进行了规范,各省(区、市)渔业部门要按照该规范要求,在

组织实施渔船动态监控管理系统和渔港动态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时,按照统一的信息标准和接口做好相关工作,为实现渔业信息数

据共联共享打下基础。

三、项目实施监管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项目管理分工。 国内渔业油价补贴

政策调整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工作任务重、管理要求高,各级渔

业部门应上下协调、有统有分,齐心协力完成项目目标和任务。 我

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建立了项目管理工作机制,明确由计划财务处

负责综合协调工作,各相关处室按照资金支持方向分工做好各类

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具体分工和联系人见附件 2。 各省(区、市)渔

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实施管理工作,成立项

目实施领导小组,明确项目综合协调处室和各支持方向项目管理

处室及联系人,将各类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分解到岗、落实到人。 各

地的管理工作分工及联系人等情况,于 2016 年底前随项目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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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并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二)加强项目实施日常监管,定期报送项目进展情况。 为及

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建立项目季报制度,从 2017 年起,每个季度

的前 10 个工作日内,各省(区、市)渔业主管部门向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报送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工作进

展情况,详细要求和格式见附件 3。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各省

(区、市)渔业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门将 2016 年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发放情况和项目总结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内容包括项

目执行情况、验收情况、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及

建议等。 要分别对各类项目季度进展和年度项目总体实施情况进

行统计和总结,按照项目实施管理分工分类报送我部渔业渔政管

理局计财处和各相关业务处。

(三)加强项目资金使用监管,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 各级

渔业部门要严格执行 “财建 〔2015〕 977 号”和 “农办渔 〔2015〕 65

号”文件要求,不能突破规定的补助期限、补助条件、补助标准、资

金拨付等要求。 要明确资金监管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做好

项目资金监管相关工作。 省级渔业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财政部

门,结合中央财政相关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划,制定符合本地实

际的项目管理办法;加强国内油补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组织管理、

任务落实、资金拨付和监督考核工作,要重点抓好项目实施单位确

定、任务量核定、项目验收和公示等关键环节管理,并督促市县渔

业部门做好相关项目审核、补贴资金发放和项目日常监管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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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要设置项目资金使用明细账,实行专账管理、专

款专用,不得挪用。

(四)推动实施项目绩效考核管理,加强项目督导检查。 我部

拟会同财政部推动开展项目绩效考核工作,并将考核结果作为今

后年度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安排的重要因素,绩效考核指标和

考评办法另行制定。 我部将会同财政部门对各地资金管理和项目

实施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各地渔业主管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和审

计部门监督补贴资金发放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严防骗取、套取、

贪污、挤占、挪用补贴资金及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为。

各地在项目实施工作过程有何问题,请及时与我部渔业渔政

管理局联系。

附件: 1. 2016 年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任务表

2. 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管理

工作任务分工表

3. 2016 年国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调整专项转移支付项

目资金拨付情况统计表

3-1　 2016 年海洋捕捞渔民减船转产进展情况统计表

3-2　 2016 年海洋捕捞渔船更新进展情况统计表

3-3　 2016 年人工鱼礁建设进展情况统计表

3-4　 2016 年渔港航标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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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

3-5　 2016 年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推广进展情况统

计表

3-6　 2016 年海洋渔船通导与安全装备建设进展情况

统计表

农业部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12 日

(联系人:李巍　 联系电话:010-5919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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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
业

岸
台

基
站

建
设

项
目

（
个

）

海
洋

渔
船

动
态

监
控

管
理

系
统

（
套

）

20
16
年
国
内
渔
业
油
价
补
贴
政
策
调
整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项
目
任
务
表

地
区

海
洋

捕
捞

渔
民

减
船

转
产

人
工

鱼
礁

渔
港

航
标

等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海

洋
渔

船
通

导
与

安
全

装
备

新
疆

1
大

连
43

72
12

5
12

5
16

7
2

50
49

9
3

青
岛

29
03

12
3

12
3

83
2

40
1

宁
波

14
26

7
10

7
10

7
73

1
1

1
1

1
10

46
0

2
1

厦
门

16
0

18
18

27
4

1
深

圳
36

3
31

31
9

合
计

20
00

00
24

49
24

49
23

99
20

4
11

18
2

24
17

12
50

13
03

2
11

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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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项
目

名
称

管
理

处
室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传

真
电

子
邮

箱

海
洋
捕
捞
渔
民
减
船
转
产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船
具
处

张
信
安

0
1
0
—
5
9
1
9
2
9
4
9

0
1
0
—
5
9
1
9
2
9
2
9

bo
ff

ad
@

ag
ri.

go
v.

cn

渔
船
报
废
拆
解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船
具
处

张
信
安

0
1
0
—
5
9
1
9
2
9
4
9

0
1
0
—
5
9
1
9
2
9
2
9

bo
ff

ad
@

ag
ri.

go
v.

cn

海
洋
捕
捞
渔
船
更
新
改
造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船
具
处

徐
 
 
明

0
1
0
—
5
9
1
9
2
9
1
3

0
1
0
—
5
9
1
9
2
9
2
9

bo
ff

ad
@

ag
ri.

go
v.

cn

人
工
鱼
礁
建
设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资
环
处

吴
珊
珊

0
1
0
—
5
9
1
9
2
9
3
4

0
1
0
—
5
9
1
9
2
9
6
5

fis
he

rie
s@

ag
ri.

go
v.

cn

渔
港
航
标
等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计
财
处

鲁
 
 
泉

0
1
0
—
5
9
1
9
2
9
8
9

0
1
0
—
5
9
1
9
2
9
7
2

bo
fp

la
n@

ag
ri.

go
v.

cn

深
水
抗
风
浪
养
殖
网
箱
推
广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养
殖
处

王
 
 
丹

0
1
0
—
5
9
1
9
2
9
9
3

0
1
0
—
5
9
1
9
2
9
1
8

aq
uc

fis
h@

ag
ri.

go
v.

cn

海
洋
渔
船
通
导
与
安
全
装
备
建
设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渔
情
处

郭
 
 
毅

0
1
0
—
5
9
1
9
2
9
6
2

0
1
0
—
5
9
1
9
2
9
9
5

yu
qi

ng
ch

u@
ag

ri.
go

v.
cn

渔
业
油
补
项
目
汇
总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计
财
处

李
 
 
巍

0
1
0
—
5
9
1
9
2
9
4
1

0
1
0
—
5
9
1
9
2
9
7
2

bo
fp

la
n@

ag
ri.

go
v.

cn

国
内
渔
业
油
价
补
贴
政
策
调
整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项
目
管
理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表

— 12 —



附
件

3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2
0
1
 
年

第
 
季

度
单

位
：

万
元

项
目

类
别

本
年

度
中

央
补

助
资

金
省

级
留

存
资

金
已

下
达

地
（

市
）

级
财

政
已

下
达

县
级

财
政

已
落

实
到

项
目

单
位

海
洋

捕
捞

渔
民

减
船

转
产

渔
船

报
废

拆
解

海
洋

捕
捞

渔
船

更
新

改
造

人
工

鱼
礁

建
设

渔
港

航
标

等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深
水

抗
风

浪
养

殖
网

箱

海
洋

渔
船

通
导

与
安

全
装

备
建

设

合
计

填
表

人
：

部
门

负
责

人
：

签
发

：

20
16

年
国
内
渔
业
油
价
补
贴
政
策
调
整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项
目
资
金
拨
付
情
况
统
计
表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油
补

专
项

转
移

支
付

项
目

综
合

协
调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计
财

处
。

3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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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1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2
0
1
 
年

第
 
 
季

度

大
中

型
渔

船
（

船
长

≥
1
2
米

）
小

型
渔

船
（

船
长

＜
1
2
米

）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量
（
功
率
：
千
瓦
）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量
（
船
数
：
艘
）

本
季
度
任
务
完
成
（
功
率
：
千
瓦
）

本
季
度
任
务
完
成
（
船
数
：
艘
）

年
度
任
务
累
计
完
成
（
功
率
：
千

瓦
）

年
度
任
务
累
计
完
成
（
船
数
：
艘
）

填
表

人
：

部
门

负
责

人
：

签
发

：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项
目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
3
.
按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船

具
处

。
4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20
16

年
海
洋
捕
捞
渔
民
减
船
转
产
进
展
情
况
统
计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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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2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2
0
1
 
年

第
 
 
季

度

大
型

渔
船

（
船

长
＞

2
4
米

）
中

型
渔

船
（

2
4
米

＞
船

长
≥

1
2
米

）
小

型
渔

船
（

船
长

＜
1
2
米

）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量
（
艘
）

本
季
度
任
务
完
成
量
（
艘
）

年
度
任
务
累
计
完
成
量
（
艘
）

填
表

人
：

签
发

：

20
16

年
海
洋
捕
捞
渔
船
更
新
改
造
进
展
情
况
统
计
表

部
门

负
责

人
：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项
目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
3
.
按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船

具
处

。
4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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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3

构
件

礁
（

空
方

）

投
石

礁
（

立
方

米
）

海
藻

场
和

海
藻

床
（

公
顷

）

日
常

管
护

设
施

和
监

测
设

备
其

他
构

件
礁

（
空

方
）

投
石

礁
（

立
方

米
）

海
藻

场
和

海
藻

床
（

公
顷

）

日
常

管
护

设
施

和
监

测
设

备
其

他
构

件
礁

（
空

方
）

投
石

礁
（

立
方

米
）

海
藻

场
和

海
藻

床
（

公
顷

）

日
常

管
护

设
施

和
监

测
设

备
其

他

填
表

人
：

部
门

负
责

人
：

签
发

：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年
度

任
务

量
本

季
度

完
成

任
务

量
截

至
本

季
度

累
计

完
成

任
务

量

示
范

区
名

称
(
实

施
海

域
）

20
16

年
人
工
鱼
礁
建
设
进
展
情
况
统
计
表

2
0
1
 
年
第
 
季
度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项
目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
报

送
数

据
截

至
上

季
度

末
。

3
.
按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资

环
处

。
4
.
其

他
里

边
请

填
写

项
目

前
期

准
备

和
组

织
实

施
期

间
的

开
展

的
本

地
调

查
、

有
关

项
目

论
证

、
招

投
标

、
监

理
、

效
果

跟
踪

监
测

和
评

估
等

相
关

内
容

。
5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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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4

合
计

（
万

元
）

中
央

投
资

（
万

元
）

地
方

配
套

投
资

（
万

元
）

其
他

投
资

（
万

元
）

合
计

（
万

元
）

中
央

投
资

（
万

元
）

地
方

配
套

投
资

（
万

元
）

其
他

投
资

（
万

元
）

合
计

（
万

元
）

中
央

投
资

（
万

元
）

地
方

配
套

投
资

（
万

元
）

其
他

投
资

（
万

元
）

一
、 1 2 …

二
、 1 2 …

签
发

：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渔
港

升
级

维
护

项
目

渔
港

动
态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项
目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
3
.
按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计

财
处

。
4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填
表

人
：

部
门

负
责

人
：

20
16

年
渔
港
航
标
等
公
共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进
展
情
况
统
计
表

2
0
1
 
年

第
 
 
季

度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主
要

建
设

内
容

项
目

总
投

资
概

算

首
批

投
资

下
达

时
间

截
至

本
季

度

完
成

工
程

量

的
比

例

（
%
）

截
至

本
季

度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到

位
情

况
截

至
本

季
度

年
度

计
划

投
资

完
成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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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5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2
0
1
 
年

第
 
季

度

网
箱

规
格

（
周

长
）

4
0
米

≤
周

长
＜

6
0
米

6
0
米

≤
周

长
＜

9
0
米

9
0
米

≤
周

长
＜

1
2
0
米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量
（

个
）

本
季

度
任

务
完

成
量

（
个

）

年
度

任
务

累
计

完
成

量
（

个
）

填
表

人
：

部
门

负
责

人
：

签
发

：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项
目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
3
.
按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养

殖
处

。
4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20
16

年
深
水
抗
风
浪
养
殖
网
箱
建
设
进
展
情
况
统
计
表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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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3-
6

填
报

时
间

：
2
0
1
 
年

 
月

 
日

填
表

省
（

区
、

市
）

:
 
 
 
 
（

盖
章

）
2
0
1
 
年

第
 
 
季

度

任
务

类
型

渔
船

通
导

与
安

全
装

备
配

备
与

升
级

改
造

渔
业

岸
台

基
站

建
设

项
目

海
洋

渔
船

动
态

监
控

管
理

系
统

年
度
计
划
任
务
量

（
个
、
套
）

本
季
度
完
成
任
务
量
（
个
、
套
）

截
至
本
季
度
累
计
完
成
任
务
量
（
个
、
套
）

填
表

人
：

部
门

负
责

人
：

签
发

：

20
16

年
海
洋
渔
船
通
导
与
安
全
装
备
建
设
进
展
情
况
统
计
表

备
注

：
1
.
此

表
由

项
目

管
理

部
门

填
写

，
分

管
领

导
签

发
。

2
.
在

下
一

季
度

第
1
0
个

工
作

日
前

报
送

。
3
.
按

工
作

任
务

分
工

，
报

送
农

业
部

渔
业

渔
政

管
理

局
渔

情
处

。
4
.
传

真
和

电
子

邮
件

形
式

同
时

发
送

。
5
.
海

洋
渔

船
动

态
监

控
管

理
系

统
建

设
进

展
，

以
完

成
系

统
建

设
的

任
务

量
百

分
比

形
式

填
写

。

— 19 —



抄送:财政部办公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农业部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